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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航运管理法律法规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体系。
《美国航运管理法律法规汇编》结合2005年底完成的交通部资助的重点课题《美国航运政策、法律与
发展策略对我国航运法制定影响的研究》，有选择地翻译了美国航运管理的主要法律法规。
本《汇编》以美国商船法和航运法为主线。
在美国，政府航运促进与监管两种职能的分离与美国商船法与航运法分别立法相对应，前者目前主要
体现为《1936年商船法》，后者是《1998年航运改革法》。
在本《汇编》中，《1920年商船法》、《1928年商船法》和《1916年航运法》中仍然有效的内容也被
编入。
美国强调航运管理基本法律与实施规章并重，有大量的航运管理实施规章。
可以说，商船法和航运法规定的每一项基本制度都有相应的实施规章予以具体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
因此，本《汇编》中编入了大量的美国航运管理实施规章。
近年来，美国航运法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自“9·11”事件以后在海运安全方面的立法，本《汇
编》已将与此相关的内容吸收进来。
根据前述思路，本《汇编》的主要内容包括：（1）《1936年商船法》及运输部海运管理署的实施规章
；（2）《1916年航运法》、《1998年航运改革法》及联邦海事委员会的实施规章，但《1916年航运法
》的内容应属于商船法的范畴；（3）《2002年海运安全法》及海岸警卫队的实施规章；（4）货载保
留政策和沿海运输权政策；（5）2003年中美海运协定。
编入本《汇编》的美国航运管理法律以美国运输部海运管理署《2006年海运法汇编》电子版为蓝本，
有关法律在《美国法典》中对应条文的编号以2003年版《美国法典》为准，本《汇编》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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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美国商船法、航运法和海运安全法为基础，吸收了实施机构制定的大量实施规章，是我国第一
本全面翻译美国航运管理法律法规的文献，是深入了解美国航运管理制度必需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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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於世成，男，1954年生，博士，教授。
现任上海海事大学校长、中国航海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海商法协会副主席、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
长期从事海商法和国际航运政策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
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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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1920年商船法》第1条立法目的和宗旨（《美国法典》第46卷附卷第861条）为保证国防安全和
促进内外贸健康发展，美国应拥有一支装备精良、船舶类型适宜且基本上由美国公民私人所有和营运
的商船队，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贸易运输，并在战时或国家紧急状态下作为海军或军事辅助力量。
兹宣布，美国应尽一切所需发展并鼓励维持这样一支商船队，在不违反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运输
部长处置船舶和下文规定的航运财产、制定法规条例以及执行航运法律时均应谨记这一目的，将其视
为首要目标，此即本法的立法宗旨。
船舶买卖中用以补贴入级费用的船价折让（《美国法典》第46卷附卷第864a条）无论《1946年商船买
卖法》第3条（d）款最后一段如何规定，运输部长可对船舶买卖中的买方给予船价折让，用以补贴入
级费用，折让金额应在船舶入级的竞标价基础上确定。
船舶买卖中确定售价应考虑的因素（《美国法典》第46卷附卷第864b条）运输部海运管理署出售船舶
时应将压载物和船用设备列入财产清单，并在确定售价时将其价值考虑进去，才能完成船舶买卖。
第6条将船舶出售给外国人（《美国法典》第46卷附卷第865条）对于经审慎调查后被认定超出发展和
维持美国商船队需要的船舶，运输部长有权以其确定的价格和条件，在不违反第5条规定的前提下将
其出售给外国人（但价款和利息的全部清偿不得超过船舶买卖合同订立之日起10年）；只有在运输部
长勤勉行事仍然无法按照第5条规定的条件将船舶出售给美国公民且已据此决定出售给外国人的情况
下，才能将船舶出售给外国人；运输部长应当详尽说明其将船舶出售给外国人的理由，此项说明构成
其履历的一部分。
延期支付船价应当按照不低于5．5％的年利率计算利息，每半年一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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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航运管理法律法规汇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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